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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尋正義的足跡

檢察檔案文物線上特展



成 立 沿 革

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

●



民國54年5月2日

設立「臺灣高等法院花蓮臨時庭檢察官辦公處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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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派張靜修首席檢察官為本署(處)首任首長



•審檢分隸知一二 •

69年7月1日實施審檢分隸，使我

國司法制度邁入新境界，司法權完

全自行政權獨立出來，讓審判回歸

司法院，檢察屬於法務部，以符合

審判獨立不受行政干預的憲政精神。

民國69年7月1日—審檢分隸正式實施



•審檢分隸知一二 •

審檢分隸後，最高法院檢察署連

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及其轄下各

級檢察署正式隸屬

法務部，原隸屬司

法行政部之高等以

下各級法院改隸司

法院（審檢分隸前

，法務部名為司法

行政部）。



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印

民國78年12月24日

改制為「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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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4月司法改革國是會議認其時檢察機關名稱易生

檢察機關隸屬法院之誤解，亦與審檢分隸及檢察官具有

司法性之原則不符，實有檢討修正之必要，遂決議各級

檢察署的機關名稱（如臺灣高等「法院」花蓮分「院」

檢察署）不再冠以法院之名。為落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

決議，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於107年 2月 8日全面更換

機關銜牌，這不僅是具體落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結論，

更是創造中立專業檢察司法體系的新紀元。



左起/本署崔紀鎮檢察

官、臺灣高等法院花

蓮分院陳朱貴院長、

本署林朝松檢察長、

內政部警政署花蓮港

警總隊林國清總隊長，

共同揭牌。

107年2月9日聯合報A10版。

民國107年2月8日

全國檢察署更換銜牌



民國107年5月25日更名

「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」



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印

民國107年10月24日

新印信啟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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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您的瀏覽

本署已開放檔案應用 

諮詢電話：03-8225112


